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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驱蚊产品含低毒

医生：健康防蚊还得靠蚊帐
一到夏季，除了火热的天气令人难以忍受外，蚊虫的叮

咬也让令人不厌其烦。蚊香、电蚊香液、防蚊灯等等，各种

各样的驱蚊产品也令人眼花缭乱，令消费者在欣慰之余也

不禁疑惑，到底选择哪款驱蚊产品好。常年销售驱蚊产品

的高先生提醒消费者，最有效健康的防蚊方法还是“物理”

防蚊。

简单来说，驱蚊方法可以
分为两种，就是“物理”驱蚊和

“化学”驱蚊，所谓“物理”驱
蚊，便是非药物灭蚊，而“化
学”驱蚊则与之相反，是用化
学药物以达到灭蚊的目的。
两者各有利弊，消费者们也各
有各的爱好与选择。

不过无论是哪种驱蚊方
法，由其衍生出的驱蚊产品可
谓是多种多样。9日，记者在
市中区振兴路上的一家大型
超市内看到，这里的驱蚊产品
可以用五花八门来形容。从
杀虫剂到蚊香，再加上电蚊香
液、电蚊香片、防蚊液、风油精
与花露水，琳琅满目的驱蚊产

品让人看着眼花缭乱，不知该
选择什么好。而更为夸张的
是超市内出售的驱蚊产品中
有一款叫做弹簧圈式驱蚊手
环，该手环别看个头小，却是
号称可以植物驱蚊，只要把弹
簧圈戴在手上，可保 160个小
时左右不受蚊虫叮咬，价格却
仅售几元钱。更为离谱的是，
网上竟然有电子蚊香软件和
驱蚊草在出售，两者也都是号
称可以绿色无毒防蚊。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
驱蚊产品中价格高低不等，受
到消费者的青睐程度也各不
相同，究其原因，是驱蚊产品
各有利弊，因此选择什么样的

驱蚊产品也是“萝卜青菜，各
有所爱”了。

“化学”驱蚊产品的优点
是廉价、方便、快捷，缺点也是
无法避免的，那便是无论什么

“化学”驱蚊产品都会有毒，这
个毒有大也有小，但无一例外
都对人体健康有着影响。

“从小我就不喜欢用蚊
帐，在里面总有种不自由的感

觉。所以我便买蚊香用，蚊香
那时候好用呀，就是味道有点
大。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蚊香
对身体不好，就换别的驱蚊产
品，什么电蚊香液、驱蚊手环
等等，我都用过但效果都不太
好，甚至连电子蚊香软件和驱
蚊草我都买过，可惜作用不
大。”家住市中区解放路上的
小白说。

驱蚊产品五花八门

常年销售驱蚊产品的高
先生坦言，“化学”驱蚊产品确
实对人体健康有着一定程度
的威胁。“就拿蚊香来说，蚊香
的主要成分是杀虫剂，通常是
除虫菊酯类，其毒性较小。但
有些蚊香选用有机氯农药、有
机磷农药、氨基甲酸酯类农药

等，这类蚊香虽然加大了驱蚊
作用，但毒性相对大得多。”高
先生表示，菊酯类杀虫剂属于
低毒物质，长期使用对人体还
是会有不同程度的损害。

市立三院的高主任表示，
要想健康有效的驱蚊，还是得
选择“物理”驱蚊。“尤其是孕

妇和婴儿最好不要使用蚊香、
杀虫剂等‘化学’驱蚊产品。”
高主任表示，蚊子喜欢阴暗潮
湿的地方，因此首先要消灭蚊
子的源头，也就是它们的生存
环境。家里要经常打扫卫生，
及时清理垃圾，不要留死水。
再检查一下家里的纱窗还有

没有大的漏缝以免蚊虫进入
家中。“防蚊产品还是首推蚊
帐，尤其是家中有孕妇和婴儿
的，虽然蚊帐价格略高一些，
但蚊帐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这
样算来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高主任说。

（记者 寇光）

医生：孕妇婴儿勿用蚊香 杀虫剂

近日，市民赵女士的孩子
有幸被选中代表学校参加省
里的一项舞蹈团体比赛，按理
说做为家长，孩子被认可本来
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但让赵
女士困惑的是孩子是为学校
争荣誉去的，这比赛所穿的服
装费用却要由家长买单。

赵女士的女儿6岁开始学
习舞蹈，参加了大大小小的各
类比赛不下百场，女儿也很争
气，几乎每次都是载誉而归，
这让赵女士很是自豪，可是最
近女儿代表学校参加省里的
一项舞蹈团体比赛，明明是为
了学校争荣誉，演出服的费用
却让家长承担。据赵女士反
映：“这一个多月来，孩子为此

利用学习时间参加排练，耽误
学习不说，而且现在还让每人
交纳86元钱的演出服装费。”

“5月初，孩子回家来说，
她和另外5名同学被学校选中
参加省里的统一比赛，另外，
还要交给老师 200元钱，其中
包括一套86元的演出服装，剩
余的作为车费和餐饮费，多退
少补。”赵女士对学校要交演
出服装的费用颇有不满。

对于这项支出，该教职工
表示，“孩子表演时所穿的演
出服是为了增加演出效果，并
且通过了家长们的一致认可
后才作出决定，学生参加比赛
也是自愿的，不存在强迫行
为。我们为学生选择的演出服

款式简单、价格低廉，并能重
复使用，如果个别家庭经济困
难的学生难以承受，那学校可
以减免，如果家长们都不愿承
担，学生可另选其它服装。”

另一位参加这次演出的
同学家长马女士说：“我们不
能拿钱打水漂，平日里孩子练
舞蹈花在服装上的费用已经
不是小数，再说，这演出服几
乎是一次性的，平时根本就不
能穿，孩子们谁没有几套演出
服，如果真要统一服装，完全
可以相互之间借穿，没必要购
买，更何况，学舞蹈本身‘投
资’就高，相信很多家长和我
的想法相似’有谁会真得较真
那俩钱，只是大家要看看这钱

花得到底值不值，花得冤枉不
冤枉，学校说是让家长自愿，
我们不掏钱，孩子就参加不了
比赛，这还叫自愿吗？”

而该学校老师表示，学校
方面给学生自我展示的平台，
学生可以通过比赛得到锻炼，
而这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希
望家长也能理解。“相对于其
他比赛动辄数百元的报名费，
学校收取的费用并不算贵，我
们带学生出去参赛也很辛苦，
也没有报酬，家长们也应该体
谅一下老师们的付出。”其中
一名舞蹈老师说。

（记者 张莉萍）

代表学校参赛 服装费用自掏
家长：这钱交得不情愿

“气死我了，这看车子的也太不讲理
了。”家住市中区振兴路上的小陈去解放
路上办点事，骑着电动车来到目的地后觉
得车子放外面不安全，看到附近有电动车
存放处，便花了一元钱将电动车存在那
里。

小陈的事情办得并不是很顺利，耽搁
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可她发现电动车上
的电瓶不翼而飞了。小陈惊慌之余在现
场并没有看见看车的老大爷，四处寻找之
下才发现看车的老大爷竟然在看车处不
远的地方和别人一起打牌。

“你怎么能在这打牌呢，我车上的电
瓶不见了，你知道去哪儿了吗？”面对小陈
的质问，看车老大爷慌忙起身去查看电动
车，发现电瓶确实是不见了，老大爷有些
慌了神，问了好几位附近的商家，都说没
看见。“我一直都在这看着的，后来闲得没
事才去打牌的，虽然打着牌，但我还是每
隔一会儿便过来看看，谁知道一会儿的功
夫就不见了电瓶。”老大爷的话语中透露
着一种无奈，让小陈心里一阵窝火，但随
着老大爷下面的一段话，小陈的火更大
了。

“这事不能赖我，我只承诺给你看车
子，没说给你看电瓶。”老大爷的这段话无
疑是火上浇油。小陈表示，自己还没追究
老大爷的责任，老大爷倒先为自己开脱起
来，只是这开脱的理由，着实不怎么有说
服力。“头次听说看电动车只看车架的，这
电瓶就不属于你们看了吗？快赔我的电
瓶。”可任凭小陈如何坚持，老大爷就是坚
称不是自己的责任。

双方僵持了好一会儿，小陈见僵持无
果，只能记住老大爷的家庭住址，约好改
日再商量如何处理。

（记者 董艳）

电动车电瓶被盗
看车人拒担责任

7月 2日下午 6点,家住市中区一棉宿
舍的董女士下班后从银行取了五百元钱,
回家路上顺便去市场上买菜。“当时摊位
上是两口子在卖菜,妻子负责称菜,丈夫负
责收钱。我在摊上称了几样菜后,便顺手给
了他们 100元钱。这时我又想再买点水果,
一起装好后,我给老板娘说,刚才好像给完
钱了。老板娘说没看到我给钱。我说给了
她对象了,她便转头问他收钱没有。大概是
听到我的口气不确定,丈夫便一口咬定我
没有付钱。没办法,我只得又重新掏了钱。”
董女士说,“回家后,我查看了钱包,果然就
只剩三百多块钱了。这一来我心里很是憋
屈,但也没有办法。他们当时就算不是故意
多收了那 100块钱,晚上查账的时候,也肯
定能看出来。但是之后我再去买菜路过他
们摊位的时候,他们却没再提起此事。”

几天后,董女士在单位的办公室里又
见到了这对夫妇。“那天我在上班的时候,
有人来找我办业务,我一抬头,正是他们。
他俩见到我后,一直不好意思地低着头。我
按照正常程序给他们办理了业务,但是我
能明显感到他们自始至终都很不自然。”
董女士说。

（记者 杨晓斐）

女士买菜“马大哈”
摊主收了两次钱

近日，在文化路上一个卖鲜葵花籽的三轮车引

起了市民的关注，人们纷纷掏出钱包想买几个尝尝

鲜。许多路过的小孩子纷纷表示从来没见过带着

葵花籽的新鲜向日葵，李女士说：“炒好的瓜子吃了

容易上火，这种鲜葵花籽吃了不上火。而且这种鲜

葵花籽不常见，我要多买几个回家送亲戚。”

（记者 孙雪 刘一单 摄）

新鲜葵花籽
吃了不上火


